
高雄市警局鳳山分局員警
違法盤查女教師案

監察委員葉大華

115年4月21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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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案起因

 高雄鳳山分局忠孝派出所

員警為追緝毒品通緝犯潘

姓嫌犯

 便衣員警前往高雄市文化

中心停車場勘查潘姓嫌犯

車輛

➢ 未報告主管

➢ 未通報當地警察機關

➢ 未攜行警械等應勤裝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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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後林女於PTT八卦版發文
指控鳳山警局員警執法不當，
引發大量輿論負面觀感

✓ 潘姓毒品通緝嫌犯駕車
衝撞逃逸

✓ 無辜市民(林女)遭錯認為
嫌犯配偶經違法盤查後
強制被帶回警局



本案重要時序一114年4月17日

19：51 20：12 20：20 20：38

鳳山分局忠
孝派出所便
衣員警黃員、
柯員發現潘
嫌車輛，致
電黃巡佐支
援(均未攜帶
應勤裝備)。

 潘嫌駕車前往
繳費機，柯員
見1身著白衣之
女子(後經查為
豐女，潘嫌之
配偶)下車前往
繳費機繳費，
遂趁隙上前拉
動駕駛座門把，
潘嫌驚覺後衝
撞柵攔逃逸，
該白衣女子亦
趁亂逃逸。

20：1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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黃員、柯員
及黃巡佐在
文化中心停
車場繳費機
40 公 尺 處
發現同樣身
著白色上衣
之林女，誤
認其為共犯
豐女，遂上
前盤查。

 轄區苓雅分
局凱旋派出
所員警獲報
到場，丁所
長協助查證
林女身分，
確認無前科。

鳳山分局忠
孝所員警無
視查證結果，
以半推半拉
方式將林女
強押上警車
帶回忠孝所。



調查發現---忠孝所員警越轄查緝未通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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鳳
山
分
局
忠
孝
所
便
衣
員
警

轄區單位
苓雅分局凱旋所

所屬單位
鳳山分局忠孝所

所長

◼ 鳳山分局忠孝所員警越轄至苓雅
區高雄市文化中心查緝毒品通緝
犯
➢ 未通報轄區分局(苓雅分局)
➢ 未報告所長
➢ 副所長雖獲悉員警欲前往勘查，
卻疏於管控查緝現場情況。

層級指揮與橫向聯繫
未能發揮功能



調查發現—忠孝所員警罔顧執勤安全草率發動圍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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衝撞
柵欄

便衣
員警

便衣
員警

便衣
員警

徒手拉動駕駛座車門把手 未攜帶裝備
員警自承其因原意僅係尋找車
輛，並無查緝意圖，故未攜帶
微型攝影機及其他警械。

缺乏妥適部署
執行查緝行動缺乏戰術部署與
敵情觀念，未依現場情勢與對
象妥適分配警力，以確保所有
關係人均在監控範圍內。

輕忽風險
案發時為晚間8時許，為人潮高
峰時段，進出停車場之車輛及
民眾眾多，員警貿然拉犯嫌車
門，致使犯嫌驚慌衝撞，極易
波及無辜民眾。



調查發現---員警盤查違反比例原則及正當法律程序

言語嘲諷

肢體強制

✓ 轄區派出所員警已協助查明林女身分，並明確告知「無前科素行」。
✓ 若員警對於被盤查人身分有疑慮，大可當場請林女拉下口罩比對照片即可釐清。

◆ 「還會選，妳以為在進香喔」
◆ 「妳不要囉哩叭唆的」

◆ 「妳是不是毒品吃太多，怎麼變得這麼瘦」
◆ 「這個藥吃到腦袋不好了，藥臉很重」。

• 「我有拉她的衣領一下」
• 「他們扶住林女雙手並架往巡邏車方向」
• 「有用手壓低她的頭讓她上車」

無視
查證結果

拒絕就近
查證身分

林女請求就近前往轄區派出所(凱旋所)查證身分，忠孝所員警以「公務倫理」及
「主偵單位慣例」等內部行政理由嚴詞拒絕。

限制林女人身自由期間，未依規定即時通知其指定之親友或律師，違反
正當法律程序。 6



調查發現---亟需重建執法信任感

員警便衣

執法需求

詐騙案件猖獗

人民防衛本能

除本案外，近年來，臺灣發生數起便衣員警在未
攜帶應勤裝備且未完備自身之身分表明程序、對
於被盤查人之查證程序亦未落實之情況下，因誤
認對象而發動強制力拘捕的事件。

➢ 桃園中壢非洲鼓女教師拒警盤查遭大外割案
➢ 彰化埔鹽少年遭誤認為失聯移工遭捕案
➢ 新北三重特戰退伍軍人遭誤捕案

員警在「程序正義」與「人權保障」觀念
上之內化不足，以及對於便衣執勤時之身
分表明與民眾溝通技巧極度缺乏。

員警以「合理懷疑」之名行「主觀臆測」
之實，甚至將民眾之權利主張視為挑釁。

教育訓練重點不應僅止於逮捕術，更應包
含「溝通技巧」、「情緒管理」及「法規
適用之判斷」，讓員警在模擬壓力下學習
正確之應對進退，而非僅流於課堂講授。

跨領域對話，讓員警理解不同群體在面對
警察權行使時之心理反應與權利認知，進
而調整執法態度，消弭警民認知落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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調查意見一     糾正

➢114年4月17日鳳山分局忠孝所員警越轄執行查緝通緝犯勤務時，未依
「警察機關查捕逃犯作業規定」、「警察機關通報越區辦案應行注意
事項」報告主管及通報當地警察機關，且便衣查緝卻以「僅為勘查」
及「未預期逮捕」為飾詞，未攜行警械等應勤裝備。另未依現場情勢
與對象妥適分配警力，以確保所有關係人均在監控範圍內，避免因情
勢混亂導致執法對象誤認之風險；復輕忽及置自身及公眾安全於不顧，
貿然徒手欲開啟查緝對象駕駛座車門，嚴重違反勤務安全規定。且派
出所主管亦疏於管控查緝情形，導致員警在未受有效指揮與督導之情
況下，逕行於轄區外發動圍捕，均核有違失。

➢警政署長期容任派出所員警以「便衣」身分執行高風險勤務卻缺乏明
確裝備規範，使員警在遭遇突發狀況時恐陷入無應勤裝備之險境。警
政署允應檢討相關勤務裝備規範，以杜絕類此「裝備空窗期」情事再
次發生。

糾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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➢忠孝所員警於執行查緝勤務，在目標流失後轉而於人潮眾多之廣場包
圍盤查特徵相似之林女，不僅未能展現執法專業，反而在眾目睽睽之
下施以言語嘲諷及肢體強制，引發群眾恐慌與側目；翌日林女更於PTT
撰文爆料引發輿論撻伐，嚴重斲傷警察執法形象。

➢轄區苓雅分局凱旋所員警已協助忠孝所於查明林女身分並明確告知
「無前科素行」之際，忠孝所仍以「公務倫理」及「主偵單位慣例」
等內部行政理由，執意將林女強制帶返勤務處所，更導致後續長達近2
小時之留置。員警捨棄現場即時比對之客觀事實，反選擇侵害林女權
益較大之「帶返所查證」之手段，且對林女言語挑釁與嘲諷羞辱。

➢另密錄器顯示，員警在現場即強勢阻斷林女請求就近於凱旋所進行人
別查證及聯繫家人，且也未依規定向該管警察勤務指揮中心報告，顯
有違反比例原則、最小侵害原則與正當法律程序 。忠孝所員警自身執
法不當導致群眾圍觀，反過來以此作為發動警職法第7條強制帶回之理
由，顯係倒果為因，濫用公權力，核有違失。

調查意見二 糾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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便衣執法雖可提升犯罪偵查之效能與機動性，人民卻難以透
    過外觀第一時間辨識執法者與一般路人甚至是潛在犯罪者的
    區別，人民的防衛本能與國家的強制力極易發生誤判與碰撞
    除本案外，近年來發生數起便衣員警因誤認對象而發動強制
    力拘捕的事件，此類事件不僅造成無辜民眾的身體傷害與心
    理創傷，更嚴重侵蝕社會大眾對執法機關的信任基礎，也暴
    露出基層員警在勤務紀律、法治觀念以及裝備配賦上的結構
    性缺失。
    高雄市警局雖已針對失職人員進行行政懲處，惟警政署仍應
    對便衣警執法衍生之爭議，強化法治教育與情境訓練，並適
    時引入多元外部人士跨領域對話，進而適時調整執法態度，
    消弭警民認知落差， 以提升員警對正當法律程序之認知。

調查意見三



簡報完畢     感謝聆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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